附件1
退役军人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和等

级认定合作机构申报材料目录

一、各项证明材料均需加盖公章，证件（证书）等均应为原件扫描件（彩色打印），并确保画质清晰、完整。 
二、表格中注明“必须”为必须具备和提供的内容，机构提交过去资料截至公告日止，提交公告后的资料以截至告日起为界，由申报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提供。评审将根据申请材料的完整性、真实性、规范性等因素进行评审。
三、申报材料中所述的相关职业: 军官、军士 (士官、志愿兵)、义务兵、 文职人员, 民兵预备役人员, 人民警察, 辅警, 普通高等学校教师、高等职业学校教师、高级中学教师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、初级中学教师、小学教师, 消防员、消防指挥员、消防装备管理员、消防安全管理员、消防监督检查员等。相关专业: 教育学、科学教育、教育技术学、卫生教育、体育教育、运动训练、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、运动人体科学、运动康复、休闲体育、体能训练、体育旅游、运动能力开发、心理学、应用心理学、消防工程、安全防范工程、核生化消防等。
四、申请材料依据《国防教育辅导员国家职业标准》、《关于合作开展国防教育辅导员职业技能培训评价工作的函》等文件，最终解释权归退役军人事务部所有。
五、合作机构按以下目录（模板）要求依序对申报材料胶装成册，并在内容中标识页码，纸质版一式贰份（附电子版PDF）。

（一）基础条件
1.机构基本情况表
2.资质证照

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、法人身份证原件扫描件、开户许可证原件扫描件。

3.信用报告
信用中国无失信记录。

4.诚信承诺书

机构及法定代表人3年内未违反禁止性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承接单位综合实力 
1.承接单位或法人曾获得省级或省级上荣誉；提供相关证书的原件扫描件。

2.在职师资名单；高级教官军训指导师（教育部颁发)职业资格证书原件扫描件；截至公告日止机构向在职人员支付薪资、课酬的证明或社医保缴交证明。
3.机构在职人员名单（注：含①机构负责人、②师资队伍、③财务管理人员、④档案管理人员、⑤行政管理人员、⑥后勤管理人员等）需体现退役军人在机构师资队伍的占比；截至公告日止机构向在职人员支付薪资、课酬的证明或社医保缴交证明；退役军人证件类别原件扫描件。

（三）教学资质与教学经验

1.机构经营范围为：推荐退役军人就业、创业咨询；面向退役军人开展教官军训指导师、研学综合实践导师等技能培训和国防教育培训（非国防教育拓展）等营业执照原件扫描件。
2.机构工作人员从事国防教育、军事化训练的教学案例证明。

（四）教学场地与教学装备

1.场地的自有产权证明或租赁合同。

2.符合考核标准的室内场地，面积不低于500平方米的相关证明，教学电脑设备50台以上清单（需提供场地照片、图纸；成为公示意向人后，业主有权要求实地考察，考察结果如与描述不符，取消参与资格）。

3.室内教学场所总面积不低于900平方米的相关证明（需提供场地照片；成为公示意向人后，业主有权要求实地考察，考察结果如与描述不符，取消参与资格）。

4.培训基地住宿人数不低于500人（需提供场地照片；成为公示意向人后，业主有权要求实地考察，考察结果如与描述不符，取消参与资格）。

5.室外训练场不低于15000平方米相关证明（需提供场地照片、图纸；成为公示意向人后，业主有权要求实地考察，考察结果如与描述不符，取消参与资格）。

6.申报单位自有国防教育辅导员技能训练的枪支、打靶训练系统等教学器材，战术训练枪支(含仿真)不低于40支（附照片、提供采购发票以及采购合同）。

7.申报单位自有国防教育辅导员军事装备，配有作战车辆、导弹、火炮、作战飞机、规艇(或军用模型)等总数不低于5台（附照片、提供采购发票以及采购合同）。

8.培训基地场地具有军人、国防教育文化元素，场地性质具有红色文化背景（申报时需提供场地短视频介绍）。
（五）制度管理

按顺序提供完善的教学管理、学员管理、员工管理、安全管理、应急预案管理、财务管理、考核管理、设备管理、档案管理等规章制度，按封面、内容、封底分类装订成册。
（六）师资队伍共建
1.提供师资队伍建设和开展总计200人次以上的师资培训方案。

2.提供资金投入方案和经费保障能力证明，如资金储备证明、投入计划与用途等。

（七）帮扶就业能力

1.截止2025年以前，帮扶退役军人从事国防教育或军事化训练就业达到200人次以上，提供往年帮扶就业退役军人名单或发薪资明细证明。

2.为确保培训与等级认定能可持续性开展，需提供合作单位资源证明（如与部队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意向合作证明）确保培训合格学员就业率。提供合作机构与安置就业单位签订的安置战略合作意向合同；能为培训合格学员依法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的承诺函；提供较强的开发实力。
3.申报单位能为培训合格学员提供就职业指导、帮助学员顺利通过企业的面试和选拔，提供就业指导方案。


